
GB/T 32624-2016《人力资源培训服务规
范》国家标准第 1号修改单 (征求意见稿)

编制说明
一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《人力资源培训服务规范》（GB/T 32624-2016）于

2016-4-25发布，2016-11-01实施。标龄满5年，全国人力资源

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人标委）组织对标准进行

了复审。复审认为该标准的实施，对规范人力资源培训服务

的行为和流程，提升服务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，复审结论为

“继续有效”，并已经国家标准委批准下达。但在复审调研

过程中也发现，由于人力资源培训服务的发展、国家标准编

制要求的变化 ，个别条款需要调整，为此提出修改单研制

计划。

（二）起草过程

第一阶段：起草阶段

2024 年 4 月-6 月，起草组对开展培训工作的服务机构

情况开展了调研，并进行文献研究，学习了相关部门对开展

培训工作的规范要求。4 月 22 日，以线上形式召开起草组讨

论会。会后，起草组根据会议意见建议进行了修改完善，提

交人标委秘书处审核。6 月 7 日，人标委组织专家进行论证

研讨。会后，起草组根据会议意见建议进行了修改完善，提

交人标委秘书处审核后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二、主要技术内容及确定依据



1.将 3.1.1 服务机构从事人力资源培训服务应获得相

应资质。

修改为：

3.1.1 服务机构应具备实施人力资源培训服务的组织

协调能力和培训课程设计能力。

依据：根据国家标准编写要求，标准中不宜涉及机构资

质的要求，同时按照目前人力资源培训服务发展的需要，结

合市场调研及文献研究情况，将服务机构资质调整为能力要

求。

2.将 3.2.3 培训讲师应符合以下要求之一：

a) 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，从教经验 3 年以上且有相关

行业从业 5 年以上经历；

b) 其他特殊专业的人才。

修改为：

培训讲师应符合以下要求之一：

c) 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，从教经验 3 年以上或有相关

行业从业 5 年以上经历；

d) 具备相关专业职（执）业资格证或职称证书；

e) 其他特殊专业的人才。

依据：根据目前服务机构里培训讲师情况调研，将“从

教经验 3 年以上且有相关行业从业 5 年以上经历”改为“从

教经验 3 年以上或有相关行业从业 5 年以上经历”。并增加

“备相关专业职（执）业资格证或职称证书”。

3.增加 3.2.4 辅助人员：

辅助人员主要负责教务支持和后勤保障工作，主要包括



培训现场管理，场地设备维护及物品采购，学员、讲师、供

应商信息的维护管理，教学辅助工作。辅助人员应具备大专

及以上学历或具备 1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。

确定依据：辅助人员是服务机构从业人员里必备的人员

类型，为规范辅助人员工作内容及要求条件，增加本条内容。

三、试验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，技术经济论证，预期

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

无

四、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，或者

与测试的国外样品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

无

五、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，以及是否合规引用

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，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

无

六、与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

无

七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八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

无

九、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，以及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

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

无

十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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